万苑春农产品加工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组意见
2022年6月26日，甘肃万苑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依据《万苑春农产品加工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组织召开了“万苑春农产品加工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会议成立了验收组，验收组由建设单位（甘肃万苑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验收调查单位（甘肃青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及3名特邀专家组成。
验收组现场查看了环保设施的建设及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会议听取了建设单位和验收调查单位对本项目“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及监测情况的汇报，验收组经审阅核实有关资料，形成如下验收组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bookmark: _Hlk107045864]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庆阳市合水县店子乡街道十字路口，地理坐标为（北纬：35°52'10.22"，东经：108° 6'54.43"）。项目地理位置图见附图1。本项目占地面积2736.28m2，建设年烘干黄花菜、菊花和金银花共计300吨生产线一条；生产区为钢架结构，占地面积200m2；建设办公生活区为岩棉板结构，占地面积约156m2；成品库房为钢架结构，占地面积约100m2；本项目由办公生活区、生产区和仓储区和其他配套用房组成。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项目由甘肃万苑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委托宁夏中蓝正华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并编制完成了《万苑春农产品加工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庆阳市生态环境局合水分局于2020年12月对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做出批复（合环审建〔2020〕14号），同意项目建设。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7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3.4％。实际环保投资7.1万元，占环保投资1.42%。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与原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评价范围一致。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实际建成后的经济技术指标、工程数量等情况与环评基本一致。主要变更内容为：
1、原环评建设生物质锅炉1座，生物质锅炉以成型生物质颗粒作为燃料，实际运营过程中建设了电锅炉1座，相对之前环评要求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对环境的影响减小；运营期对场地进行了定期洒水抑尘，因此变更可行。
根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环评【2018】6号）及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以上变更不属于重大变更，变更内容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bookmark: _Hlk511200282]本项目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经厂区雨水导排渠排至厂区集雨池（20m3）用于厂区泼洒抑尘和绿化；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2个2m3）后由吸污车拉运处置。
（二）噪声
本项目实际产噪设备采取了基础减振、软连接、车间隔声等措施，减少噪声污染；对进出厂区的运输车辆加强管理；禁止夜间生产。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运营期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拉运至店子乡生活垃圾暂存点；不合格产品集中收集后拉运至店子乡生活垃圾暂存点。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气
[bookmark: _Hlk68539672]由监测结果可知，监测的厂界颗粒物最大浓度值为0.423mg/m3，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2.厂界噪声
各厂界昼间和夜间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环境空气质量
[bookmark: _Hlk511201363]项目无组织废气厂界上风向及下风向的颗粒物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项目废气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2.声环境质量
项目东、南、西、北厂界噪声检测值昼间、夜间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2008）中的2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项目噪声排放对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项目基本按照环评要求及环境管理部门的审批意见采取了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建设过程中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和重大生态破坏，未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项目落实了相应的环保设施，试运行正常。环境质量监测结果符合相关要求，污染物达标排放，具备验收条件，验收合格。建议进一步做好以下工作：
1、落实企业环境管理主体责任，健全企业环境管理体系，完善环境管理制度，强化环保设施运行管理维护，确保设施正常运行和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2、完善生活污水处理及雨水收集导排措施。
3、完善环保台账及相关标识标牌、落实运营期环境监控计划。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信息见附件：
万苑春农产品加工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参会人员签字表




甘肃万苑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